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做市股票诺龙技术回售履约的公告 

 

做市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股票：诺龙技术，证券代码：836194 

涉及情形：回售履约 

 

一、 股票受让情况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 28日与张顺庆签订协议，从张顺庆处受让股

票诺龙技术（证券代码：836194）100,000股。 

 

二、 回售约定情况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 28日与张顺庆对股票回售作如下约定：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张顺庆先生（以下称“乙方”） 

（一）回售触发条件 

1.1 当出现以下任一情形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受让甲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挂牌公司

股份（为本条之目的，下称“受让股份”），乙方具有按本协议第 1.2条约定的受让价格

受让该等受让股份的义务： 

（1）挂牌公司未能在 2024年 6月 30日前进入股转系统创新层； 

（2）挂牌公司未能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其在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 

（二）回购价格 

1.2本协议项下的受让股份的每股回售价格，应按以下确定： 

本次转让价格（1.2元/股）+ 按照 8%单利的年化收益率计算的数额。 

具体计算方式为：P=M×(1+8%×T）－甲方自挂牌公司已获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其中，P

为回售价格，M 为本次转让价格，T 为本次转让日至回售执行日的天数（甲方本次受让

股票到达甲方账户当日至乙方回购甲方所持有的可回售数量的做市库存股当日）除以

360 天。如挂牌公司因权益分派产生股份价格变动的，P 应按照股转系统公布的或者经

股转系统同意挂牌公司公布的除权（息）参考价计算公式进行相应调整。 



（三）回购数量 

1.3 本协议项下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受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甲方受让的初始做市库

存股 100,000 股及其因权益分派孳生的送、转股数量。具体受让数量以甲方书面通知为

准。甲方可视交易情况发出单次或多次书面受让通知。 

做市商单次约定的回售数量不超过本次受让的股份数量。做市商不存在对做市申报

或成交价格、数量、金额进行承诺等可能影响做市报价的情形。做市商与挂牌公司股东

作出回售的约定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商做市业务管理细则》第十五条

的规定。 

 

三、 回售履约情况 

2024年 7月 30日，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按照相关约定进行回售，回售价格为

1.27元/股，回售数量为 117,188股。剩余待回售数量为 0。 

 

四、 备查文件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张顺庆先生关于诺龙技术做市库存股票回售协议书》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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